广财建〔2018〕77号

广  元  市  财  政  局

广元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关于印发《广元市市级工业发展资金

管理办法》的通知

市级相关部门：

为贯彻落实 “三个一、三个三”兴广战略，加快推进“工业强市”战略实施，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市级财政设立工业发展资金。为规范资金使用管理，切实提高资金使用效益，市财政局与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制定了《广元市市级工业发展资金管理办法》。现予以印发，请遵照执行。

广元市财政局     广元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2018年9月5日

广元市市级工业发展资金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加强和规范工业发展资金管理，充分发挥资金的扶持、引导和示范作用，切实提高资金使用绩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广元市市级预算管理暂行办法》等文件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工业发展资金是指市级财政预算安排用于推动我市工业经济发展、加大产业产品宣传推广、引导工业企业转型升级的专项资金。

第三条  工业发展资金使用遵循“公开公正、突出重点、强化监督、发挥效益”的原则。

第四条  工业发展资金支持方向 

（一）中国制造2025广元行动方案。

（二）产业发展规划编制、工业项目评审及验收。

（三）重点工业园区基础及配套设施建设。

（四）“广元造”产品品牌推介、展览、交易会展位、广告制作、商务洽谈等。

（五）工业企业政策性补助、奖励。

（六）市委市政府确定的其他工业发展相关方面的支出。

第五条  工业发展资金安排使用

（一）上年末，业务主管部门根据工作需要以及资金支持方向提出下年工业发展资金使用方案，市财政局根据财力状况提出工业发展资金预算建议，并报市委、市政府审定后纳入市级财政年初预算安排。

（二）年度中，业务主管部门根据工作开展编制具体项目实施方案及资金使用预算方案报市政府审定后，向市财政局申请工业发展资金。

（三）展会展销活动支出以及对企业的补助，按照《广元市市级展会展销经费管理办法》执行。

第六条  资金采取年度内按年初预算总额控制、单个项目按方案资金预算总额控制，以据实拨付、专项补助、融资贴息、以奖代补、保险补偿等方式支持使用。属政府采购的，按政府采购有关制度规定执行；属公务卡强制执行目录的事项，必须使用公务卡结算。

第七条  业务主管部门负责具体项目方案的制定、资金预算、项目报审和执行，市财政局负责按审定的项目方案及资金使用预算审核资金、报市政府审定后及时拨付资金。

第八条  业务主管部门必须坚持专款专用，按照国家统一的财务会计制度进行账务处理，严禁截留、挤占、挪用或擅自调整。

第九条  工业发展资金的使用应自觉接受财政、审计、监察部门的监督检查，对违反相关财经制度规定的，依照《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追究有关单位和人员的责任。

第十条  本办法由市财政局、市经济和信息化委负责解释，

自发布之日起实施，有效期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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